
证券代码：300772         证券简称：运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4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江永

县运达丰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广公司”）为主体投资建设江美塘风

电场项目和江美塘二期风电场项目（前述两个项目以下简称“江美塘项目”），丰

广公司对江美塘项目的 PC 总承包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院”）中标了本次 PC 总承包服务，交易金额分别为

40,011.54 万元、21,801.49 万元；机电院确定公司为江美塘项目的风电机组供货

商，交易金额分别为 22,028.81 万元、11,173.44 万元，因机电院与公司同受浙江

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

司董事会审议该笔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高玲、陈棋、贝仁芳回避表决。本次关

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云庆 

注册资本：10,001.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87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检验检



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人防工程设计；机械设备研发；物联网技术

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铸造机械制造；铸造机械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

试验机制造；试验机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金

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衡器制造；

衡器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

备）；工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

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消防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软件

开发；合同能源管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环保咨询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0.11%，浙江亿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19.89%。 

关联关系：与公司同受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二）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7,142.33 万元，归母净资产 47,545.33 万元；2023 年营业收入 180,756.66 万

元，归母净利润 9,693.48 万元。2024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75,572.82，归母净资产 50,653.24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 75,526.32 万元，归母净利润 3,041.02 万元。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机电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经营稳定，上

述交易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广公司公开招标，按照评标结果向机电院采购 PC 总承包



服务用于江美塘项目，交易总金额为 61,813.02 万元；机电院向公司采购江美塘

项目所用的风电机组，交易总金额为 33,202.2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PC 总承包合同相关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风机采购合同遵

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丰广公司同机电院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 

1、江永县江美塘风电场 PC 总承包施工协议书 

发包人：江永县运达丰广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人：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合同工程总承包范围 

江美塘风电场项目（不包括送出线路）的全部设备和材料采购供应，建筑及

安装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试验及检查测试，系统调试，试运行，配合办理并网

手续、调度及供电手续，消缺，培训，验收（含竣工验收),移交生产，性能质量

保证，工程质量保修期限的服务等内容，同时也包括质保期内所有备品备件、专

用工具采购供应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整理提供服务等。 

（2）总承包合同金额 

合同价格为含税金额：人民币 40,011.5382 万元。 

（3）分期付款的安排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工程预付款为合同价的 10%。预付款支付期限：合

同签订后，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的 10%。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进度款按月支付，支付金

额为当月完成工程量进度价款的 75%，承包人应于次月上旬递交计量支付申请

单，申请单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并经发包人派驻现场代表审核无误且承包

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收款收据（进度价款的 75%）及正式建安发票后 15 日内，发

包人向承包人付款。累计支付金额为建筑安装工程总价的 75%。 

风机及配套设备款：按照风机及配套设备供应厂家与承包人签订的供货合同

中约定的支付条款支付。 

其他设备款：承包人按照双方约定的交货计划，将合同设备运到指定的项目

总承包现场，提交设备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且合同双方签署交货验收证书后 15



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到货设备价款 65%的到货款，承包人提供相应金额的

收款收据。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交货后 60 日内，发包人应完成该次付款。 

验收款：合同双方在设备初步验收合格（开关站反送电设备带电运行）后 15

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设备价款 20%的验收款，承包人提供相应金额的

收款收据及设备价款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交货后 90 日

内，发包人应完成该次付款。 

质保金：剩余设备价款的 5%作为设备质量保证金，待缺陷责任期（竣工验

收后一年）满后 15 日内支付，承包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收款收据。 

（4）协议生效条件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且经发包方人公司决策程序批准后全面生效。 

2、江永县江美塘二期风电场 PC 总承包施工协议书 

发包人：江永县运达丰广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人：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合同工程总承包范围 

江美塘二期风电场项目(不包括送出线路)的全部设备和材料采购供应，建筑

及安装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试验及检查测试，系统调试，试运行，配合办理并

网手续、调度及供电手续，消缺，培训，验收(含竣工验收),移交生产，性能质量

保证，工程质量保修期限的服务等内容，同时也包括质保期内所有备品备件、专

用工具采购供应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整理提供服务等。 

（2）总承包合同金额 

合同价格为含税金额：人民币 21,801.4853 万元。 

（3）分期付款的安排 

预付款：无预付款 

工程进度付款：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工程进度付款按进度节点支付。 

质量保证金：竣工结算后扣留 3%的质保金。 

竣工结算：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和期

限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

定外，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发包人已支付承包

人的工程价款、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 



 最终结清：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最终结清证书后的 14 天内，将应支付

款支付给承包人。 

（4）协议生效条件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且经发包方公司决策程序批准后全面生效。 

（二）公司同机电院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 

1、江永县江美塘风电项目风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买方：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卖方：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采购内容：8 台 6.25MW 风电机组、9 台 5.56MW 风电机组 

（2）合同金额：22,028.8080 万元 

（3）分期付款的安排 

预付款：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天内，卖方提交下列单据 7 日内买方支付给

卖方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 

投料款：卖方提交下列单据后 2 周内，买方向卖方合同总价的 40%作为投料

款； 

到货款：每批次合同设备到买方项目交货地点车板交货后，卖方将下列单据

提供给买方，买方 7 日内支付该批次设备合同价格的 40%为到货款； 

预验收款：每批次合同设备安装调试、预验收完毕，通过 240 小时试运行，

在卖方提供下列资料 7 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金额为该批次合同价格的 10%为

预验收款。 

2、江永县江美塘二期风电项目风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买方：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卖方：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采购内容：2 台 5.0MW 风电机组、9 台 5.56MW 风电机组 

（2）合同金额：本合同总金额为：11,173.4440 万元。 

（3）分期付款的安排 

预付款：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天内，卖方提交下列单据 7 日内买方支付给

卖方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 



投料款：卖方提交下列单据后 2 周内，买方向卖方合同总价的 40%作为投料

款； 

到货款：每批次合同设备到买方项目交货地点车板交货后，卖方将下列单据

提供给买方，买方 7 日内支付该批次设备合同价格的 40%为到货款； 

预验收款：每批次合同设备安装调试、预验收完毕，通过 240 小时试运行，

在卖方提供下列资料 7 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金额为该批次合同价格的 10%为

预验收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项目建设所需，均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以

市场或评估的公允价格为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产生重大依赖。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173.17 万元。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与机电院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项目建设需要所发生的，均遵循平等互

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双方业务合作关系较为稳定，价格按市场价格确

定，定价公平、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也不

会因该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与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尚需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本次运达股份与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

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机

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1 日 


